附件3：

评审说明

本次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。评审委员会根据本评审办法对已接收的响应文件进行评审，推荐成交候选人并撰写评审报告，最终按照评审报告中成交候选人排序，按得分从高到低的原则确定成交供应商，评审总分100分。

	序号
	评分项
	分值
	评分标准

	1
	比选

报价
	满分30分
	以有效报价与基准价的偏离值进行打分，每偏离基准价1%，扣1分，扣完为止；偏离值=（参选单位报价-基准价）/基准价*100%。

（1）当3≤有效参选单位数量≤5时，基准价=所有参选单位有效报价的平均值；

（2）当有效参选单位数量＞5时，基准价=去掉一个最高价，去掉一个最低价后的所有参选单位有效报价的平均值。

	2
	服务

方案
	满分30分
	（1）供货服务工作方案详细，针对性强，内容具体，能充分体现比选单位项目特点，供货及服务工作内容详细、合理、可行的，得20~30分；

（2）能提供有针对性的供货及服务工作方案，内容基本完整，有合理的服务工作周期的，得10~19分；

（3）供货及服务工作方案内容不完整，缺乏针对性的，得0~9分。

	3
	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
	满分30分
	（1）货品的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内容具体，详细，切实可行，并附有具体违约承诺的，得20~30分；

（2）货品的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内容不够具体，且无具体违约承诺的，得10~19分；

（3）货品的质量承诺及保证措施粗略、无违约承诺的，得0~9分。

	4
	业绩
	满分10分
	2022年至今，承担过供货相关业绩的得5分，每增加类似的1项业绩得1分，最多加5分；

注：此项业绩评审中1份业绩证明材料仅加1次分，不重复加分。证明材料指签订的服务合同复印件等，未提供证明材料视为无业绩。


未尽事宜由评审委员会集体商议决定。
